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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丹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�纪要�

（十九届县政府第 81次）

（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）

4月 21日，县委副书记、县长黄国杰主持召开十九届县政

府第 81次常务会议，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

组织学习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，专题研究生态环境、

安全生产、水务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财政等方面工作。县

政府全体领导出席会议，各乡镇、县直有关部门、企事业及省

市驻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万

善应邀参加会议。现将会议研究确定事项纪要如下：

一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

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并研究了贯彻

落实工作。会议强调，县政府班子成员要紧盯专项债、中央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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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内投资、超长期国债等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，聚焦产业转型、

城乡融合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生改善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领域，

深入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、增后劲、利长远的好项目。各乡镇、

各部门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、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，认真学习、

深刻把握、对标对表，在生态保护治理、水资源节约利用、防

灾减灾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，奋力开创我县生态保护和高

质量发展新局面。发改、应急管理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等部

门要结合山丹实际，及时学习、研究政策，关注新出台的增量

政策，从政策红利中找到适合地方发展的切入点，深入谋划推

出一批符合政策取向、发展需要的大项目好项目，真正把中央

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用好、用足、用得当，力争发挥出最大效能。

二、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 4月 18日常务会议，十四届

省政府第 79—81次常务会议，五届市政府第 84—85次常务会

议精神，并研究了贯彻落实工作。会议强调，这次学习的国务

院常务会议、省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，对作风建设、

提升统计工作质效、审计问题整改、春季农业生产、高校毕业

生等青年就业创业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、房地产市场止跌

回稳等方面重点工作作了系统部署，县政府班子成员，各乡镇、

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，对照各自工作职责，细化

工作措施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，确保每项

工作都有人抓、有人管、有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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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胡昌升对近期全省安全生产

工作作出的批示精神，并研究了贯彻落实工作。会议要求，各

乡镇、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

重要论述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胡昌升批示要求，对照安

全生产“五大体系”建设要求，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

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

须”原则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紧盯煤矿、

道路交通、建筑工地、城镇燃气安全等关键领域，常态化开

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落实好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措施，守牢

安全生产底线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

营造良好安全环境。

四、会议传达学习了《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

行动方案》精神，并研究了贯彻落实工作。会议强调，各乡镇、

各部门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

是金山银山理念，深刻认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

性，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抓在手上、扛在肩上，积极谋划部署，

细化实化措施，深入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攻坚、环境质量巩固提

升、核与辐射安全强基、监测评估数智赋能、监管执法提质增

效、环境风险系统防控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专项行动，健全

生态环境治理体系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为筑

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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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市生态环境局山丹分局《关于审

定山丹县 2024年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

报告的请示》。会议确定：市生态环境局山丹分局负责，根据

会议讨论意见，对《报告》再行修改完善，经县委常委、副县

长高积鑫审核把关后，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。会议要求，各

乡镇、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加快推进第三

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，常态化排查整治沿路沿线、

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建筑垃圾、废旧农膜、生活垃

圾清理不彻底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，列出任务清单，制定治理

方案，及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全面起底“销存量”，动态清零“防增

量”，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三大保卫战，全力推动

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持续改善。

六、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县水务局《关于审定山丹县农业

用水实行分档累进加价方案的请示》。会议确定：�县水务局

负责，对该《方案》再行修改完善，经副县长张剑波审核把关

后，县政府办公室印发执行。�县水务局负责，每季度末向县

政府专题汇报全县农业用水管理落实情况。会议要求，各乡镇、

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

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全面落实“四水四定”原则，把水资源作为刚

性约束，持续推进农业水权水价综合改革，统筹水生态安全和

粮食安全，合理配置农业灌溉用水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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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从细管好水资源。县水务局和各乡镇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

从全县机关单位、县属国有企业开始，率先推广并严格执行“少

用有奖补，多用需加价”的分档累进加价机制，充分发挥价格杠

杆的调控作用，进一步促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。要充分发挥

考核约束激励作用，将农业用水管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

价考核的重要依据，促进全县上下增强节水意识，形成自觉节

水的社会共识和良好风尚。

七、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县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审定〈山丹

县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实

施意见〉〈山丹县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全面振兴规划

（2024—2027年）实施意见〉的请示》。会议确定：县农业农

村局负责，根据会议讨论意见，对 2个《意见》再行修改完善，

经副县长张剑波审核把关，县政府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，提请

县委研究审定。会议要求，各乡镇、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农

村工作会议精神，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，以创建全省乡村

振兴示范区为目标，细化“三农”目标任务，深化农村改革措施，

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不断改

善农村环境、增进民生福祉。县农业农村局要建立健全“任务清

单+责任清单+进度表”和“问题+建议+解决方案”工作机制，以

拓展现代农业发展“六个空间”为抓手，全面推行“工作项目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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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目标化、目标节点化、节点责任化”工作方法，切实以硬约束

的机制、链条化的制度推动“三农”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高效完成。

县财政局要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监管机制，严格预算执行，强化绩

效管理，科学统筹财政资金，优先保障重点任务、重大项目，确

保资金精准投向乡村振兴、产业发展、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。

八、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县自然资源局《关于解决矿业权

出让历史遗留问题的请示》。会议确定：县委常委、副县长高

积鑫牵头，县自然资源局、县财政局负责，按程序退付黄浩河

东坡建筑用砂矿、陈户建筑用石料矿、红寺湖双岔子河建筑用

砂矿 3宗矿业权竞得企业已缴纳出让价款 88.63万元。会议要

求，县自然资源局要全面梳理黄浩河东坡建筑用砂矿、陈户建

筑用石料矿、红寺湖双岔子河建筑用砂矿 3宗矿业权历史出让

情况，积极与企业沟通协调，分类制定化解方案，对因政策调

整无法开采的，依法履行矿业权出让合同解除程序。清泉镇和

县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山丹分局等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，加

强沟通协作，依法依规妥善处置矿业权出让历史遗留问题，坚

决防止发生衍生纠纷。县财政局要统筹安排资金，严格执行审批

程序，足额向企业退还已缴纳的矿业权出让金，确保企业合法权

益得到保障，维护政府公信力。

九、关于财政局工作

1.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县财政局《关于解决融资担保公司

注册资本金缺口的请示》。会议确定：县财政局负责，拨付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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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信担保公司资本金 100万元，用于补足注册资本金缺口。会

议要求，县财政局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

的跟踪检查，确保注入注册资本金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，做

到专款专用。县承信担保公司要将风险防控贯穿于业务开展的

全流程，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应对措施，加强对业务

风险的识别、评估和控制，严格开展担保项目尽职调查和评审，

把好项目质量，筑牢风险底线，确保公司运营安全。

2.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县财政局《关于无偿划转山丹县统

办 1号楼产权的请示》。会议确定：�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

郭强牵头，县政府办公室、县财政局会同县司法局，对统办 1

号楼产权无偿划转事宜认真开展合法性审查，确保该事项依法

依规推进。�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机关事务中心、县

城乡融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，严格按照国有资产划转

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做好统办 1号楼产权无偿划转各项工作。

会议要求，县政府办公室、县机关事务中心要认真按照《山丹

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要求，

做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权属、配置、使用、维修、处

置等管理工作。县财政局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加强对国有资

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全流程的监督，规范资产运营管理，防止

国有资产流失。县城乡融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及时做好

划转后资产入账、产权变更登记等工作，定期向县财政局报告

资产运营情况，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资产收益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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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十、会前，集中学习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。会议

强调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制度成

果，各乡镇、相关行业部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，准确把握新修

改《统计法》的重点内容、核心要义，认真领会新规定、新要

求，深入学习、系统培训、广泛宣传，全面提升统计工作制度

化、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。各乡镇、相关部门要以贯彻执行《统

计法》为抓手，把依法统计、依法治统贯穿于统计工作的各环

节全过程，有力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确保统计数

据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客观。要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

系和责任制，持续加强统计数据监测预警，做好经济运行分析，

及时预警重点经济指标，为县委、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统

计依据。

出 席：黄国杰 郭 强 高积鑫 张剑波 李 辉

石 晶

列 席：李 云 杜万善 李新春 周 波 何 跃

何 润 陈元龙 秦玉兰 王家强 陈天明

马兴虎 李为涛 罗方轶 王 凯 杜吉祥

唐泽科 张 来 李鹏璐 王延亮 张 泽

周 巍 刘维禄 王 涛 陈 枫 周毅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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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锐 王永新 郝广恒 张 宏 王秀娟

苏 军 朱 韬 乔胜德 黄建胜 葛 勤

赵文波 赵振宏 褚鸿云 陈玉斌 苏宏才

艾晓鹏 张 娜 杲 杰 陈正鑫 金国栋

徐明庚 李迎春 李海棠 祁克博 张学祥

钱正堂 王 斌 樊 涛 徐仕成

记 录：杜吉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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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。

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及相关部门。

山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 25日印发


